
香港足毽隊 及 香港足毽代表隊 

遴 選 機 制 

簡介 

  香港足毽隊（下稱港隊）即通過該年度遴選後，獲選入隊的 16位男子及 16位女子的足毽

運動員；香港足毽代表隊（下稱代表隊）則是從港隊中挑選出來代表香港區出賽的隊伍；視乎

賽制而定，代表隊成員人數或增或減。 

 

  為確保每一次遴選程序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進行，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設立遴選小組及

遴選機制：遴選小組負責制定遴選大綱、檢討及監察每次選拔的運行；同時，藉著遴選機制的

設立，提供香港足毽總會、教練及運動員一個框架及平台，使彼此更清晰了解遴選的公平性。 

 

遴選小組成員 

  遴選小組由 3 至 5 名成員組成，並由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評審主任（前遴選主任一職）

帶領，其他成員均由香港足毽總會執行委員會委任。 

 

成員利益衝突 

  香港足毽總會委派遴選小組成員不得有任何利益衝突，如獲委派的成員於任何時間察覺有

潛在利益關係，亦應主動申報；基於公平原則下，涉嫌利益衝突者不應參與小組會議。 

 

機制內容 

1. 推薦參與香港足毽隊遴選資格 

資格 推薦條件 

香港足毽聯賽 

甲組球員 

每隊可經由領隊推薦最多 2名該隊運動員參加選拔。 

香港足毽聯賽 

乙組球員 

該年度足毽聯賽首 4名隊伍，每隊可經由領隊推薦最多 2名該隊運

動員參加選拔。*註 2 

青少年訓練計畫

（青訓）學員 

香港足毽總會委派之青訓教練團可最多推薦 3男 3女現正參與青少

年訓練計畫的學員參加遴選。 

現役港隊成員 現役香港足毽隊成員均擁有參與遴選資格，且必須重新通過選拔，

方能成為翌年香港足毽隊成員，惟該名現役港隊成員之參選資格將

不會佔用其所屬聯賽隊伍之推薦名額。 

註：所有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遞交總會辦事處方為有效 



註 2：因疫情關係，2020香港足毽聯賽被迫取消，導致乙組未能分出名次。因而 2021-

2022年度乙組球員推薦條件更改為：曾報名參加 2020香港足毽聯賽的乙組隊伍，每隊

可經由領隊推薦最多 2名該隊運動員參加選拔。 

 

2. 審核程序 

由遴選小組委派不少於 2 名資深評核人作遴選考官，主考官需根據下列遴選準則（或個

別既定之遴選準則）為參選球員評分，成績需於所有考核項目完結後 1 星期內呈交遴選

小組審批，最後入選名單由遴選小組審核並呈交，由委員會通過錄用。 

 

3. 香港足毽隊遴選準則 

  港隊遴選準則應以下列因素作評核原則，包括： 

➢ 身體質素 

➢ 個人技術 

➢ 團體發揮 

➢ 運動員過往成績 

➢ 態度 

➢ 其他方面 

 

4. 香港足毽代表隊遴選準則 

  代表隊甄選將按下列各項準則作整體性考慮，包括： 

➢ 必須為現役香港足毽隊運動員 

➢ 運動員參與本地及外地賽事之成績 

➢ 根據教練之提名及日常訓練之表現、紀律、態度與投入感 

➢ 根據香港足毽總會之訓練方針及培訓需要 

 

5. 上訴機制 

  上訴機制及程序請參考遴選上訴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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